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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繼承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民法繼承編係於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制定公布，並自二十年五月

五日施行，其後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四年一月

十四日。鑑於現今社會家庭生活型態改變，兄弟姊妹間之關係未若以往緊

密，彼此間多無扶養之事實，又我國已進入超高齡社會，當繼承人僅剩配

偶與被繼承人之兄弟姊妹時，生存之配偶須與被繼承人之兄弟姊妹分配

遺產，顯不符合被繼承人之期待，且參照其他國家之立法例，多無「兄弟

姊妹特留分」之規定，韓國憲法法院亦於二○二四年宣告「兄弟姊妹特留

分」規定違憲失效，爰有檢討修正「兄弟姊妹特留分」規定之必要。 

考量倘僅修正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規定，可能造成個案適用結果

之不公平，爰配合修正現行遺產酌給規定。為符合遺產酌給制度係死後扶

養之概念，定明得請求酌給遺產之人，限於因被繼承人死亡致生活陷於困

難者之必要，並明定酌給遺產之額度、方法及消滅時效等。又依通說實務

見解，僅有非繼承人始能請求酌給遺產，是若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規

定，對於受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兄弟姊妹，因被繼承人死亡而生活陷

於困難，且依遺囑未自遺產有所得或所得顯不相當者，宜酌給一定額度之

遺產。 

另繼承人中有對於被繼承人之事業提供勞務或為財產上給付、對於

被繼承人為療養看護，或依其他方法就被繼承人財產之維持或增加，為特

別之貢獻者，應給予合理之評價調整其應繼分，以鼓勵照顧高齡者受到適

當之評價，不僅可增加照顧高齡者之誘因，亦可兼顧各繼承人間之公平。 

綜上，為符合現代社會家庭生活型態，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規定，

並為避免僅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而造成個案適用結果之不公平，爰修

正現行遺產酌給規定，並參考日本、韓國、德國及瑞士民法有關繼承人貢

獻分額之規定，擬具「民法繼承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得請求酌給遺產之請求權人；增訂酌給遺產之額度、方法及時效

規定。(修正條文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 

二、 修正遺囑禁止遺產分割期間為五年。（修正條文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條） 

三、 增訂繼承人中有對於被繼承人之事業提供勞務或為財產上給付、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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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被繼承人為療養看護，或依其他方法就被繼承人財產之維持或增

加，為特別之貢獻者，該特別貢獻之價額，應於遺產分割時，加入該

繼承人之應繼分中。（修正條文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條之一） 

四、 增訂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條歸扣及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條之一特別貢獻

規定之適用期限。（修正條文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條之二） 

五、 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規定。（修正條文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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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繼承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  被

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

人，因被繼承人死亡致生

活陷於困難者，得向繼承

人或遺產管理人請求酌

給遺產。 

前項酌給之額度與方

法，由請求權人與繼承人

或遺產管理人協議定之。

不能協議或協議不成者，

得請求法院酌定之。 

法院為前項裁判時，

應綜合衡酌其所受扶養

之程度、需要、身分及其

他事項等因素。 

第一項遺產酌給請求

權，自請求權人知悉繼承

開始時起，二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自繼承開始時起

逾五年者，亦同。 

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

養之繼承人，因被繼承人

死亡致生活陷於困難，且

依遺囑未自遺產有所得

或所得顯不相當者，準用

前四項規定。但第一千二

百二十三條所列之繼承

人，不得請求酌給遺產。 

 

 

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條  被

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

人，應由親屬會議依其所

受扶養之程度及其他關

係，酌給遺產。 

 

一、現行條文酌作修正，列

為第一項： 

(一) 按遺產酌給制度係基

於死後扶養之概念，

且具補充第一千一百

三十八條繼承人範圍

規定之功能，因此，無

論是法定受扶養權利

人或事實上受扶養之

人，只要為被繼承人

生前繼續扶養者，均

屬之。惟遺產酌給既

具有死後扶養之性

質，參酌第一千一百

十七條及第一千零五

十七條規定，明定得

請求酌給遺產之人應

限於因被繼承人死亡

致生活陷於困難者，

以期公允。  

(二) 鑑於現今社會親屬會

議難以召開致其功能

不彰，爰將現行規定

由親屬會議酌給遺

產，修正為由遺產酌

給請求權人向繼承人

請求；無繼承人者，向

遺產管理人請求。 

二、 遺產酌給涉及遺產分

配，具私密性，制度上

宜先由請求權人與繼

承人、遺產管理人協議

定之；如不能協議或協

議不成，則得請求法院

酌定，爰增訂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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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酌給遺產之額度及方

法，應視受被繼承人生

前扶養之程度及遺產

酌給之需要、遺產數

額、當事人間之身分關

係及繼承人經濟能力

等因素妥為調整，爰參

酌第一千一百十九條

規定，增訂第三項法院

裁判時應審酌之事項。 

四、 第一項遺產酌給請求

權性質上屬請求權，應

適用消滅時效規定。為

早日確定繼承法律關

係，使遺產儘速分配完

畢，爰增訂第四項有關

短期消滅時效之規定。 

五、 依司法實務見解，繼承

人不得依現行規定請

求酌給遺產(最高法院

一○四年度台上字第

一六一○號判決參

照)。考量遺產酌給具

有死後扶養之社會功

能，對於被繼承人生前

受其繼續扶養之繼承

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

之遺囑而未自遺產有

所得或所得顯不相當，

致其生活陷於困難者，

允宜賦予該繼承人請

求酌給遺產之權利；惟

繼承人如已受特留分

規定之保護，自應依民

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五

條規定主張權利，不得

捨其途而請求酌給遺

產，爰為第五項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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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又所謂自遺產所得

「顯不相當」，例如被

繼承人僅分配予該兄

弟姊妹極少比例之遺

產，綜合考量遺產之多

寡、其應受扶養之程

度、需要、身分及其他

事項，依社會通念認為

顯失公平者。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條  被

繼承人之遺囑，定有分割

遺產之方法，或託他人代

定者，從其所定。 

遺囑禁止遺產之分割

者，其禁止之效力以五年

為限。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條  被

繼承人之遺囑，定有分割

遺產之方法，或託他人代

定者，從其所定。 

遺囑禁止遺產之分割

者，其禁止之效力以十年

為限。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遺囑禁止分割期間過

長，有礙經濟之發展及

財產之運用，現行第二

項所定禁止之效力以

十年為限，在今日工商

社會，洵屬過長，爰參

酌第八百二十三條第

二項及日本民法第九

百零八條所定期間，縮

短為五年。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條之一  

繼承人中有對於被繼承

人之事業提供勞務或為

財產上給付、對於被繼承

人為療養看護，或依其他

方法就被繼承人財產之

維持或增加，為特別之貢

獻者，應將該特別貢獻之

價額自繼承開始時被繼

承人所有財產中扣除，為

應繼遺產。 

前項特別貢獻之價

額，應於遺產分割時，加

入該繼承人之應繼分中。 

就被繼承人財產之維

持或增加，已受有相當報

酬或已有約定報酬者，不

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求共同繼承人間之

實質平等，爰參考日本

民法第九百零四條之

二，於第一項明定共同

繼承人中對於被繼承

人之財產管理與身上

照顧有特別貢獻之人

之評價。所謂「特別之

貢獻」係指超過一般扶

養程度之付出，例如對

於被繼承人為無償之

療養看護或於家族事

業中僅領取微薄的薪

資等。又共同繼承人中

有主張特別貢獻者，應

於遺產分割時，將該特

別貢獻之價額自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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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特別貢獻之價

額，由繼承人協議定之。協

議不成或不能協議時，由

法院依貢獻之時期、方法

與程度、遺產之價額及其

他一切情事酌定之。 

 

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

財產中扣除，為應繼遺

產。 

三、 相對於第一千一百七

十三條生前特種贈與

屬應繼分之前付，而應

於遺產分割時，由該繼

承人之應繼分中扣除，

本條第一項規定特別

貢獻之價額，則應加入

該繼承人之應繼分中，

爰為第二項規定。 

四、 參酌日本及德國等外

國立法例，為特別貢獻

者通常具有「無償性」

之特徵，爰參考德國民

法第二千零五十七條

之一第二項規定，於第

三項明定就被繼承人

財產之維持或增加，已

受有相當報酬或已有

約定報酬者，不適用前

二項有關特別貢獻之

規定。 

五、 遺產分割涉及遺產分

配，具私密性，制度上

宜先由共同繼承人協

議特別貢獻之價額，若

協議不成或不能協議

時，法院得綜合衡酌貢

獻之時期、方法與程

度、遺產之價額及其他

一切情事定之，爰為第

四項規定。又所謂「一

切情事」，例如尚須考

量有特留分之其他繼

承人之利益；另第一千

零三十條之一之剩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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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分配請求權與本

條規定之特別貢獻，雖

具有部分相同之審酌

因素，惟分配之客體仍

有不同，且如有重複評

價之情事，亦得由法院

於遺產分割程序中，斟

酌一切情事，依具體個

案情形酌定之，附此敘

明。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條之二  

前二條之規定，自繼承開

始時起逾五年之遺產分

割，不適用之。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繼承開始後五年內，

繼承人已向法院請

求遺產分割者。 

二、 繼承開始後五年期

間屆滿前六個月內，

繼承人因遺囑禁止

分割或不可抗力事

由，無法請求遺產分

割，且該事由消滅後

六個月內，已向法院

請求遺產分割者。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避免繼承人長期不

分割遺產，而因時過境

遷造成對於貢獻之時

期、方法或程度等舉證

困難，爰參考日本民法

第九百零四條之三規

定，明定自繼承開始時

起逾五年之遺產分割，

不適用前二條有關歸

扣及特別貢獻之規定。

但自繼承開始後五年

內，繼承人已向法院請

求遺產分割者，或自繼

承開始後五年期間屆

滿前六個月內，繼承人

有第一千一百六十五

條第二項所定遺囑禁

止遺產分割之情形或

其他不可抗力事由，無

法請求遺產分割者，不

在此限。 

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   繼

承人之特留分，依下列各

款之規定： 

 一、配偶之特留分，為其

應繼分二分之一。 

二、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特

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  繼

承人之特留分，依左列各

款之規定：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特

留分，為其應繼分二

分之一。 

一、依現行法制用語，將序

文「左列」修正為「下

列」。 

二、配合第一千一百三十

八條法定繼承人之順序

及第一千一百四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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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分，為其應繼分二

分之一。 

三、父母之特留分，為其

應繼分二分之一。 

四、祖父母之特留分，為

其應繼分三分之一。 

 

二、父母之特留分，為其

應繼分二分之一。 

三、配偶之特留分，為其

應繼分二分之一。 

四、兄弟姊妹之特留分，

為其應繼分三分之

一。 

五、祖父母之特留分，為

其應繼分三分之一。 

配偶應繼分之規定，將

現行第三款配偶特留分

之規定移列為第一款，

現行第一款及第二款款

次依序順移為第二款及

第三款。 

三、鑑於現今社會家庭結

構變遷，兄弟姊妹間之

關係已較不緊密，彼此

間多無扶養之事實，又

我國已進入超高齡社

會，尤其當繼承人僅剩

配偶與被繼承人之兄

弟姊妹時，高齡生存配

偶須與其分配遺產，顯

不符合被繼承人之期

待，再參照其他國家之

立法例，多無「兄弟姊

妹特留分」之規定，韓

國憲法法院亦於二○

二四年宣告「兄弟姊妹

特留分」規定違憲，並

立即失效，爰參考日本

民法第一千零四十二

條規定，僅以直系血親

卑親屬、配偶、父母以

及祖父母為特留分權

利人，並不及於旁系血

親之兄弟姊妹，以因應

現今社會家庭結構之

變遷，並保障高齡生存

配偶之權益，將第四款

規定刪除。 

 


